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印刷管理及费用结算暂行办法
为有效加强印刷费用结算管理,节约印刷费开支,切实贯彻落实厉行节约精神,根据学校《财务报销规定》（校财发﹝2016﹞394号）《印刷费报销规定》（计财〔2020〕3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印刷费主要是指以学院事业经费用于印制文件、材料、资料、宣传品、资料汇编、票证、报表、证照以及统一组织的考试考核试题卷、教育教学材料、资料等支出的费用。主要包括：

1.党政综合办公室各业务口和各系所（中心）的相关经费；

2.研究生指导教师指导费;

3.学院内设课题项目相关经费等。
二、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勤俭节约、绿色环保”的办公理念，提倡广泛采用电子阅文方式查阅资料、传阅文件，尽量减少纸质印刷品数量。
三、文件材料印刷采用日常零星印刷记账与集中印刷及时审批与结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日常零星印刷由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各业务口负责人、各系所（中心）负责人、研究生指导教师以及以学院事业经费设立的相关课题项目负责教师在履行相关工作职责时记账处理；涉及大批量印刷时，填报《大批量印刷申请单》（附件1），经审批同意并报学院党政办公室存档备案后方可执行。具体审批程序如下：

1.单次印刷费用在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报相关业务分管领导审批；

2.单次印刷费用1000元以上至3000元以上的，分管业务领导审核后，报分管办公室工作的院领导审批；

3.单次印刷费用3000元以上至5000元的，经业务分管领导、分管办公室工作的院领导审核后，行政业务类经费支出报学院院长审批,党建与学生工作类经费支出报学院党委书记审批；

4.单次印刷费用5000元以上，启动学院“三重一大”工作程序。
单次印刷费用金额中所称“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四、文件材料印刷应当遵循规范、务实、节俭、环保的原则，以单色、简装、双面印刷为普通适用标准；严格限制使用高档文印纸张、高规格套色印刷、精美装潢等印刷活动，涉及有关材料必须使用高档印刷时须填报《高规格印刷申请单》（附件2），经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分管办公室工作的副院长审批;超出经费额度时，按经费性质报院长或书记审批。
五、文件材料印刷要在学校印刷费结算指导价范畴内（指导价目见附件3）进行议价开展，不得超出价格标准结算。
六、印刷费要及时结算，记账定期结算的一般不超过3月月。报销印刷费需提供发票和印刷费结算单（见附件4），采取转账方式结算。

七、印刷费结算严格执行报销审核程序，相关发票必须履行经办人、分管领导审核签字程序，实事求是报销，不得弄虚作假、虚报冒领，一经发现将报学校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八、学院定期检查各业务口印刷费用支出与结算情况，防止超经费预算、超纸张规格、超价格印刷现象的出现，同时督促严格履行大批量印刷审批手续；党政综合办公室各业务口要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拨给系所（中心）和相关教师的有关事业经费用于印刷费支出情况。

九、教师教学科研项目经费参照学院事业经费用于印刷支出活动管理。

十、本办法由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解释，自2020年 月  日起执行。
附件：1.大批量印刷申请单

2.高规格印刷申请单

3.印刷费结算指导价目表
4.印刷费结算单

